
关于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

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以及本公

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和《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

定，作为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的立场，对《新疆天山

水泥有限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进行了审核，并就该事项发表如下意

见： 

   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规范体系

建设的实际情况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公司重点经营活动的内部控制情况，涵盖组

织架构、发展战略、人力资源、社会责任、企业文化、资金活动、采购业务、资

产管理、财务报告等各主要业务流程的内部控制事项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

规范体系建设、完善、运行及监督情况，公司制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程序和

方法、内部控制缺陷及其认定、整改情况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公司已根据自

身的实际情况和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规

范体系，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有效控制和监督作用，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活动

协调、有序、高效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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